计生局部门决算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负责协调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

2、根据市、县确定的人口控制目标，拟定实施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拟定实施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组织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对人口和计划生育规划执行情况及目标管理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评估，确保全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责任目标的完成。

3、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划；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制度；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4、监测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动态，提出发布人口计划生育预警预报建议，负责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信息综合及信息化建设。负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分析工作。

5、依法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制定生殖健康保健服务规划并组织实施；推动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提高人口素质，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依法规范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

6、制定并组织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教育培训规划；指导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7、负责监督、检查和指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认真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加大对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销售终止妊娠药品案件的查处力度；协调财政、农村信用社等相关部门，积极落实独生子女家庭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

8、做好收养手续的计划生育审核工作；建立股级以上干部计划生育信息档案，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和评优评先等方面的计划生育审核工作；做好农村独生子女中高考加分审核工作。

9、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规划，搞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

10、编报县级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预算、决算；管理机关财务和国有资产。

11、受理来信来访，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案件。

12、承办县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13、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和人员情况
我部门独立核算机构1个，年末实有人数90人，其中在职人员82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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